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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5_8C_97_E

4_BA_AC_E6_B5_B7_E5_c27_28069.htm 本关各业务处室、海

关、办事处： 根据《监管司、科技司关于海关进出口货物报

关单、出口退税报关单加贴防伪标签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监

货［１９９６］３３号），为加强对出口退税和外汇核销工

作的管理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、骗汇等违法活动，自３月１

５日起在本关各业务现场对外签发的出口退税报关单和进出

口货物报关单上加贴防伪标签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

、办公室统一负责向海关总署领取防伪标签，并负责保管、

登记、发放工作。 二、各业务现场须指定专人负责防伪标签

的领取、保管、加贴工作。出口退税专用报关单防伪标签应

在签发出口退税专用报关单的同时工整地加贴于报关单左上

角；进出口货物报关单防伪标签就由各验放现场在进口付汇

、出口收汇报关单加盖验讫章时加贴于报关单右上角；ＥＤ

Ｉ绿色通道放行货物由报关人持报关单到验放现场进行单核

销，办理进口付汇、出口收汇及出口退税报关单手续，加贴

防伪标签；补发的报关单由综合统计处指定专人按规定加贴

。对于加贴过程中发生错贴、误贴及损坏的标签，应自报关

单上剪下，统一登记后交办公室处理。 三、各单位对防伪标

签应加强管理，处、科都要由１名负责同志分管此项工作，

并实行专人保管制度，配备专门保管设施，建立领取，使用

、核销登记本，每天记录用量、每周核对数量，发现有丢失

、短少情况应立即报告办公室和监管处。 四、对于税务、外

汇管理部门提出鉴定的报关单，由技术处负责鉴定、答复，



并将有关情况通报全关。 五、监管处负责对各业务现场防伪

标签使用、保管情况的定期检查和通报。 六、本通知自１９

９６年３月１５日起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